	将入党积极分子确定为发展对象支部委员会意见

	（注明各方面有没有意见及支委研究决定的具体时间）
1、如召开支委会会议：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，在广泛征求党小组、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和群众意见基础上，经全体委员充分讨论，认为×××同志基本具备党员条件，会议决定，同意将其推荐列为发展对象。
2、如召开支部党员大会（未设支委会）：在广泛征求党小组、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和群众意见基础上，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召开支部党员大会，讨论将×××同志确定为发展对象问题，应到会有表决权的党员××名，实到会××名，大会采取无记名票决的方式进行。表决结果：××人赞同，××人反对，××人弃权，大会认为×××同志基本具备党员条件，同意将其推荐列为发展对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部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
	将入党积极分子确定为发展对象上级党委备案意见

	（注明上级党委备案的意见及具体时间，时间与发展对象批复一致）
[bookmark: _GoBack]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，经杭州师范大学公共卫生与护理学院党委确定，同意将×××同志确定为发展对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该时间为确定发展对象时间，与《发展对象备案登记表》中“基层党委意见”落款时间一致


	发展对象政治审查结论性意见

	（注明政治审查时间及结论。结论性意见材料另附）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，经政治审查，×××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，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没有影响其加入党组织的问题。政审合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该时间与“政审结论性意见”落款时间一致，在确定发展对象时间之后


	发展对象集中培训情况

	（注明培训时间及考核结果。培训合格证书等另附）
××××年××月-××月，参加杭州师范大学党校举办的发展对象集中培训××学时（或写“满24学时”），成绩合格。该时间与集中结业证书培训时间一致，在确定发展对象时间之后



正式党员3-7人的党支部不设支委会，必要时设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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